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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话语权既是一种权利，也可以构成一种权力，它是借助于互联网的兴起和大范围普及而出现

的，具有一般话语所不具有的特征。中国社会中互联网的普及较晚，直到近年来自媒体的兴起，民众

才真正拥有了初步的网络话语权。然而，这个过程又恰恰与中国社会的转型相叠合，转型期的中国各

种社会矛盾多发频发，而相应的社会规范和制度还存在很多的不完善之处，所以新生的网络话语权便

容易以不受束缚的形式威胁原有的社会治理秩序。网络暴力、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行为失范等已经

是对这种态势的初步归纳和描述。而本文所提出的网络话语权膨胀则是结合现阶段社会实情更加精

准的概括了这一现象，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和政府治理机制僵化滞后形成强大张力，是对政府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极大威胁。因此探讨网络话语权膨胀并据此设计相应的政府治理思路显得非常必要。

一、网络话语权：理解后现代公共行政的重要变量

话语最早属于语言学所研究的对象，根据社会语言学家迈克·斯塔布斯的定义，话语是“句子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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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之上的语言”[1]，斯塔布斯也关注话语及他的社会文本和语境。批判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指出

话语依存于它所处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但反过来也能对他们产生影响。20世纪末，学界对话语的

研究逐渐突破了语言学的界限，同时被历史学、文学、新闻学等学科采纳，其中社会学对话语理论的发

展和延伸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并为最后将话语引入对公共行政的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社会学对话语的研究吸收了多种学科思想，尤其是政治学的思想，直观体现就是社会学首次将话

语发展成了话语权，这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福柯的微观权力和布尔迪厄的

“语言象征性权力观”中可见一斑。福柯指出话语是人类意识具有潜在约束或评判权威的程序规定，

而现实中“几乎没有一个社会没有不被说明、重复和变换的主叙述，以及条文、文本和明确情境下被记

诵和仪式化的话语”[2]。布尔迪厄分析了语言对政治与经济统一的强化作用，他写道“国家的语言政

策，甚至压力群体的公开干预，仅构成了这套制度与机制的最为表层的方面。这些机制预设了政治与

经济之统一的存在，并且反过来促进了对这种统一的强化”[3]。另外，费尔克拉夫也指出“作为一种意

识形态实践的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作为一种政治实

践的话语，不仅仅是权力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权力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4]。由此可见，现实

中并没有纯而又纯的话语，话语总是和其背后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的，话语成了福柯所谓的“无所不在

的权力”的一部分。对于话语权这个概念，国内学者在法治思维下定义了其双重属性，作为权利的属

性是主体意志自由表达的资格；作为权力的属性是话语主体意志表达形成的影响力对其他社会行为

主体产生的压力[5]。随着20世纪后期以来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话语权也得到了一次前所

未有的张扬，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网络话语权和网络公共领域的热议。

一些学者认为能否使用网络本身关涉到个体地位的不平等问题，因此对于虚拟网络中存在公

共领域提出疑议，事实上不同阶层对网络话语的参与差别很大[6]，但是现实中网络话语表达确实形

成了公共舆论，并对公共权力的行使产生影响，这已经非常接近哈贝马斯所设计的公共领域了 [7]。

另外，来自国外的研究也表明“正在急速扩展的对网络工具的接近权开始创造公共空间，在那里，信

息和建立关系的新形式能够散播。这使得加强基层民主组织及其向新一代公民群体增长和延伸得

以实现”[8]。所以我们认为网络社会存在公共领域，而网络话语权就是构成和理解网络公共领域的

关键。有些学者也敏锐的观察到“在人类的历史上任何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成为政治、经济权力

争夺的中心……，网络时代民主社会所面临的危机，是以操纵信息为基础而衍生出的种种变相而隐

秘的政治控制手段”[9]，一语道出了网络话语权在现实社会中的重要性。从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角度

来看，不同的社会群体通过自由表达网络话语权的方式，而实现了作为“公共能量场”中的“在场”，

根据福克斯和米勒的论述，“能量场是由人在不断变化的当下谋划时的意图、情感、目的和动机构成

的”，“新生的话语形式也会发展成为有足够稳定性的重复性实践，并具有制度化的特征（可以预见

[1]N.Coupland. The Discours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9:1.
[2]〔法〕米歇尔·福柯，许宝强、袁伟选编：《话语的秩序》，《语言与翻译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褚思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页。

[4]〔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1-62页。

[5]毛铮、李海涛：《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网络话语权》，《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6]赵云泽、付冰清：《当下中国网络话语权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北京〕《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5期。

[7]李玲、黄建荣：《论当下中国公共治理中的网络话语表达》，〔重庆〕《探索》2010年第4期。

[8]〔英〕史蒂文·拉克斯：《尴尬的接近权——网路社会的敏感话题》，禹建强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

200页。

[9]丁未：《网络空间的民主与自由》，〔北京〕《现代传播》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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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寻求的正是话语实践的制度化）”[1]。

由此可见，网络话语权对于理解后现代公共行政具有重要意义。网络社会由于其平民化、匿名

性、快速传播等特点，为原来“沉默的大多数”提供了“观点的自由市场”。人们在网上对各种的“新

闻”、“事件”都能发表自己的言论，如果某些言论在大范围内复制、散播，就会给当局带来压力，引发社

会与当局的紧张状态，网络话语就会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总之，网络话语权解构了传统新闻媒体对

现实解释的权威地位，实现了网络言论生产的“去中心化”，一定程度上这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民主政治

的建设进程。网络话语权作为理解后现代公共行政的重要变量，在中国以往学者的研究中也多有被

应用。其中历有国（2009）分析了网络话语权对行政问责制建设的意义[2]；侯竹青，范铁中（2011）以网

络话语权为视角，强调了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方向和视角[3]；许阳（2014）以网络话语表达为切入点探讨

了中国公共政策议程的建构问题[4]，另外，还有更多的对网络暴力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也和网络

话语权有关。

二、政府治理的困局：来自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的挑战

正如洛克夫所言，“20世纪末的权力与地位之争是对话语权力的争夺，语言控制权实际上是一切

权力的核心基础”[5]。转型期社会风险无序释放引发的现实矛盾最终都以话语符号一一衍射于网络空

间并产生放大效应，这对统治阶层的政治合法性构成了不利影响，使得网络空间大体出现了来自社会

的网络话语权和政府话语权争夺局面。与政府话语权相比，民间网络话语权还远没有形成有效的规

制、监督等手段，因此是不成熟的，容易走向极端。可与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伴随的无论是作为扩大

了的民意表达、扭曲了的民意表达、一部分人的意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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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间网络话语权的膨胀则会更加加剧中国政府话语公信力不足的危机。

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加剧政府话语公信力不足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针对特定事件形

成的。比政府话语多得多的民间网络话语不仅是对政府话语的补充，更会对其产生一种围攻和排斥

效应，损害政府话语的公信力。现实社会一旦有敏感事件发生，媒体记者都会以其职业的灵敏性对其

进行猎取和跟踪报道，并被其他媒体所转载和挖掘。然后在网络空间引发其他在场或者不在场社会

公众的关注，事件迎来第二轮的证实或证伪、价值评判、多角度解读等等。而随着信息的快速、任意流

动和可加工性，政府对其控制权也不断弱化，等到政府终于权衡各种考虑后作出正式回应时，网络上

流行的各种观点在社会上已经先入为主了。另外很多时候我们还看到政府只是跟公众进行着“时间

消耗赛”，等公众对事件议论的热潮退了或者舆论被其他事件所替代了，相关政府才发布姗姗来迟的

声明。其次，网络空间中对政府和官员真实或虚假的负面新闻大量爆料，加剧了政府话语公信力危

机。我们通常能发现网络上那些揭露和批判政府和官员的言论，无论其是否真实，往往都能引来大量

网民盲目的围观和转载。并随着一些官员的劣迹在网上爆料和被追查，直接催生了网络反腐的兴起，

互联网成为揭露政府和官员不当行为的重要平台，同时对政府行为的讨论和批判也占据了网络空间

话语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 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使政府治理视野难以具有长远性和全局性。复旦大学李瑞昌教授曾指

出，政府治理形态由国家发展战略和政府自身运转规律两个因素决定，它是政府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

要而调整对社会管理方式及改变自身运行状态的结果，与此契合的是统筹治理[1]。其实无论是从战略

管理还是从国家治理来说，统筹局部与整体、长远与眼前的治理原则都是极其关键的。但是在中国政

府治理的现实情境中这种治理思维越来越因为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而改变，正如有些学者所描述的，

“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

的政治”[2]，其结果就是政府治理视野难以具有长远性和全局性。

在政府话语权公信力遭到质疑，网络话语权膨胀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出现了网络空间倒逼政府

治理困境的局面。虽然有些学者指出网络空间倒逼能迫使政府改进政策方案以提高服务的质量[3]，

但是我国网络空间跟带有理性话语的生成还有相当远的距离。首先，网络话语大多时候都是被社

会强势群体，或者是社会精英阶层所控制的，跟网络“大V”和网络推手的作用也有关，网络话语很

难确切地说是代表了社会大众的意志；其次，正如有些研究所表明的：网络对社会矛盾的显现有一

种明显的放大效应 [4]。转型期很多社会矛盾具有客观性和阶段性，大部分本来是社会可控可忍耐

的，而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极易被渲染和夸大。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当今网络话语权所承载的意思

表达实际上是狭隘、短视和被夸大的，对此恰当的政策安排需要一个与公民话语权相当的、有条不

紊的政治系统做深思熟虑的权衡。而中国各层级的政府实际上与此相差甚远：一方面，政府治理的

权威和合法性都要依赖于公众的支持，所以当民间网络话语权极度膨胀而社会治理方式仍然缺乏

突破时，政府便开始显得底气不足和缺乏决断力；另一方面，指向敏感和具有潜在可爆性的网络话

语表达被大量围观和传播，并呈现于一个带着强有力的纵向问责、短期化的官员任期和维稳思维特

征的政府面前，很容易使这个政府把原本考虑周全的政策议程搁置起来。因此这些情况导致的现

实后果是，政府把绝大部分资源和精力都用来集中解决那些局部和眼前的问题，而无法做出长期战

[1]李瑞昌：《统筹治理：国家战略和政府治理形态的契合》，〔上海〕《学术月刊》2009年第6期。

[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何道宽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

[3]阙天舒：《论网络政府的转型——基于网络空间膨胀的中国视角》，〔合肥〕《学术界》2012年第12期。

[4]吴忠民：《网络时代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分析》，〔北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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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考虑，最终导致治理的失败。

3. 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容易导致形成一种消极、保守的行政文化。行政文化主要指与人们行政

行为相关的态度、心理、价值以及行政方式和行政习惯等。“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之魂”[1]，它对行政体

制、行政过程和行政结果具有全方位性的内在制约与影响，因此有学者提出为了适应现代化的进程，

需要用进取型的行政文化代替保守型的行政文化[2]。而中国民间网络话语权的膨胀则越来越导致形

成一种消极、保守型的行政文化。

发挥网络话语权的正常监督是合法与必要的，但民间网络话语权的膨胀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他

会影响到公权力的正常运行，使政府行为由于受到网络话语权的掣肘而变得日益保守。前文已经提

到了网络话语权膨胀的过程中具有议题的偏向性，那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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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从两个维度上推动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一是在话语思维方面，偏激化心态使得中国网民在面对或

解决社会问题时缺乏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底层做起的思维。有时引发网络风波的社会现实指

向是很小地方的基层政府或某个公职人员的失职渎职，但有些网民为了吸引更大范围的关注而偏向

于夸大其词地将其上升到体制和意识形态层次。这种做法无助于网络民意集中引导基层政府解决社

会具体问题。另一是在话语内容方面，权力的“有罪推定”成为网络话语体系里的一种“政治正确”。在

网络批判现实主义中，网民往往倾向于把底层群体的悲惨遭遇跟公权力的傲慢以及一些官员的贪腐

结合起来。在很多涉及到与政府相关组织的社会公共事件中，即使是缺乏依据，公权力也被网民“有

罪推定”，从而面临“网络审判”，政府话语权、政府形象都遭遇网民的“口水”围攻。

2. 政府体制性迟钝和开放性不足是引致网络话语权膨胀的重要因素。体制性迟钝是指政府在条

块分割和利益部门化的组织框架下无法实现对权力与责任的清晰界定，这限制了基层政府作为整体

系统的能力发挥，集体行动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体制性迟钝的表现是政府对社会的回应能力下

降。在网络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都极易进入网络而成为网络公共事件，所以政府的回应越是滞缓，民

众的情绪就会愈发不满，同时也让网民有了更多的讨论时间和空间。那么它们就很容易形成偏激的

观点，甚至“替政府”下结论，将事态引入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政府开放性不足指体制之外的声音难

以进入到政治系统内部。网民针对特定事件或日常生活的某种意志表达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形成了

基于其立场的一种诉求，也就是伊斯顿政治系统理论意义上的“欲望”或“需求”。“需求”只有经过政治

系统的调节并最终成为系统内部活动的一部分才是一个议程的形成。但是大多数时候这些“需求”都

无法进入政治系统内部，因为首先它无法进入沟通“通道”。政府出于“深思熟虑的政策和意图”，“通

道”容量通常会被缩减，以便“淘汰那些试图跻身于统治精英之列的竞争者集团，限制那些还存在着的

集团的言论自由，把政党这一类政治团体置身于严格控制之下，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大众媒介实行严

格管理”[1]。开放性不足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公民对现实政治冷漠，但是在网络时代他们能很便捷地将

自己的参与激情投入到网络空间上来，甚至朝着更加直接、尖锐和极端的方向演化。曾有学者就青少

年政治参与情况的研究就指出，青少年政治参与存在现实的冷漠与网络的激情并存的现状，并认为这

是由参与的形式、环境和效果决定的[2]。

3. 媒体资本的逐利性对网络话语权膨胀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布尔迪厄曾经指出“新闻界是一个

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

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3]，这清晰挑明了新闻对社会其他领域的控制遵循媒体资本

逐利性的逻辑。当今新闻已和互联网紧密结合，网络媒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以点击率、市场份额、广告

收入等为主的盈利模式。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媒体就倾向于在网络空间上制造符合受众兴趣的焦

点并不断地助推，遇到社会重大事件，一些媒体又添枝加叶，扩展其与社会复杂性的交割面，实际上是

把政治权威和个人隐私作为消费点，以赢得网民的持续讨论。这样的后果使得网络公共空间丧失了

阿伦特和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领域”的意义，“在那种向公开展示的个人或个性看齐的情绪面前，对

公开讨论的事务的明智的评论退到了一边，”[4]成为了与公共领域渐行渐远的无休止的争论场所，并伴

随以对公共权威和私人领域的侵蚀。

[1]〔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主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2]彭榕：《现实的冷漠与网络的激情——青少年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政治参与的对比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1
年第7期。

[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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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困局破解：共生共存网络话语权的构建

针对民间网络话语权可能引发的混乱和侵害现象，有学者从法律角度研究了网络话语权的规制

模式[1]，也有学者从信息传播的视角提出了网络话语权的控制方式[2]。但是网络话语权作为公民表达

权的重要部分，对其实行规范化的引导比施加某些限制更能够保障其真实性。后现代公共行政中真

实话语的必要性已经被一些学者所反复强调：“我们越接近话语的理想，交锋就越真实，政府就越少是

‘他们’而越多是‘我们’”[3]。“如果政府知道人们在想什么，那么政府可能会更好的服务于大众。另外，

公众批评政府官员的自由通过揭示官员的不法行为而降低了政府的代理成本。”[4]而且，网络话语权对

政治文明建设也具有同样积极的影响[5]。因此，
对Ế



应对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的政府治理困局及其破解

2016/4江苏社会科学· ·

的问题。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各级党校、政府、学校、企事业单位组成的公民

教育体系，但公民教育却很难见到应有的成效，其主要原因就是教育方式上的单一和内容上的混乱和

不协调。因此接下来对公民公共理性精神的教育在方式上，应该摆脱传统灌输、说教等单一形式，采

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注重教育过程中的生动性、体验性，将公民公共理性精神教育与社会实践相

结合，带给受教育者更多地参与机会。在教育方法上可以借鉴学习国外的“讨论法、角色扮演和模拟、

价值澄清、道德发展”和“学生政府、服务学习、指导法、学徒法、田野研究”等方法[1]。在教育内容上应

该着重培育网民的法制观念和责任意识，法制观念是网民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界定的范围内开展对公

共事务的讨论，责任意识指网民应该考虑到网络言论发表可能的后果，并对此负责任的态度，这要求

网民在话语表达的过程中尊重他人的自由和人格尊严，以理性约束激情、以责任意识规范权利表达。

2. 构建政府公信力话语权。政府公信力话语权是建立在政府良好形象的基础上的，中国部分地

方政府的所作所为和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职业素质，已经开始引起民众的怀疑和指责，加之一些腐败

和渎职现象的出现，更是极大损害了地方政府的形象。由于“塔西佗陷阱”[2]的存在，这使得地方政府

的话语权也大打折扣。“当公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时，那么他们就会相信一切”[3]，政府话语权公信力不

足加剧了网络话语权的混乱，也是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的重要原因。因此构建共生共存的网络话语

权不仅要规范民间网络话语权，也要构建政府公信力话语权。一方面，构建政府公信力话语权有助于

抑制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政府对一些社会事件的“失语”、“妄语”、“雷语”等往往激发民众的猜测、

指责和愤怒，引起民众在网络话语权表达中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倾向。另一方面构建政府公信力话语

权能够促进政府对网络公共空间的引导和完善。政府具有掌握网络、信息、人才的绝对优势，对特定

社会事件就更能够生产正确的话语。只要政府在网络公共领域中遵循了平等对话、开诚布公、客观公

正的原则，那么它对其他话语表达主体就能产生引导、教育、吸纳的作用，使网络空间话语权的表达走

向规范和有序。

构建政府公信力话语权既要求政府在话语生产和应对社会话语权中做到精心妥善，也需要政府

做好那些能够维护和提高政府形象的平时工作和自我约束。首先，政府部门应该以客观和负责任的

态度面对社会公共危机。对工作中缺点的正视和负面新闻的处理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政府的品质。老

百姓最为痛恨的就是那些遇事推诿、搪塞并极力压制负面报道的政府。反之，如果政府在公共危机过

程中首先将责任承担下来，并及时提供客观、全面的信息，就能够让公众觉得政府是真诚可信的。因

为传播学中有一种免疫论的观点，指适当接受负面的信息能产生正面的效果[4]。其次，要加强政府行

政自制的制度保障。行政自制是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包括自我发现、自我预

防、自我纠正等[5]，它是塑造政府公共形象的有效手段。围绕行政自制，政府应当强化内部监督机制，

构建严格、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加强廉政文化和干部作风建设等。因为一个各方面运行良好而不是

一个漏洞百出的政府，更能够建立其话语的社会公信力。

3. 开创政府与社会网络话语权共生共存新局面。强化网民群体公共精神教育和提高政府公信力

[1]王红：《美国公民教育的目标、内容、途径与方法综述》，〔长春〕《外国教育研究》2004年第3期。

[2]古罗马时代普布利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在《历史》中提到“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跟坏

事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现代意义的“塔西佗陷阱”主要指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

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而引起人们的厌恶。

[3]〔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

[4]易艳：《“种牛痘”，传播学免疫论的中国表述》，〔成都〕《新闻界》2012年第12期。

[5]崔卓兰、刘福元：《行政自制——探索行政法理论视野之拓展》，〔长春〕《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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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只是构建共生共存网络话语权的基础，而更为关键的是要进一步创造政府和社会网络话语权

平等互动、和谐共生的网络政治环境。这个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项工作：第一，尊重并保护公

民网络话语权。伏尔泰曾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而且“民主社会是个

讲话的社会”[1]，其实很多网民理性的言论是有建设意义的，政府部门应当郑重其事地对待和尊重公民

的网络话语权，并积极思考潜藏于网络话语之后公民的利益诉求，以更好的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制定。

同时政府也要采取措施保护公民的网络话语权，尤其是涉及到公民个人隐私以及其他安全隐患。近

来由网络话语表达引发的人身攻击事件越来越多，因为当网络的虚拟与现实的界限一旦被打破，就会

给当事人带来实实在在的伤害。

第二，实现政府信息公开与共享。“人们固然承担着与政府开展合作治理的责任，但是政府肩负着

创造参与环境的更大义务。”[2]政府创造公民参与环境的举措之一就是要公开与民生相关的信息。因

为“在确保国家安全、法人利益和公民隐私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政府实行信息公开，是对公民权利(知
情权)的一种基本尊重”[3]。不可否认，当今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以及一些非理性网络言论的表达与网

民信息掌握的片面化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政府及时客观、全面的公开一些政务信息以及主动分享一

些政策动向，能够确保公民的知情权，为公民的理性思考和表达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完善政府和社会网络话语互动平台。曼纽尔曾指出“各级政府都使用互联网，主要是作为

张贴信息的电子公告牌，却没有真正在互动与信息交往上下功夫。”[4]政府不认可、不回应民众的话语

表达，是话语权不能和谐共存的重要原因。网络作为公民话语的主阵地，网民意见如果不能在政府网

站得到关注，就会以更多的形式出现在其他网站；如果无法与政府产生互动，就会和更多的其他社会

主体形成互动和共鸣。所以政府应该主动搭建和社会主体话语互动的平台。在政府网站中设置专门

的互动版面，吸引网民的意见在此表达，并得到政府部门及时回复，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话语主体持续

互动，就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支持。长久以往这个互动平台所形成的良好口碑和实际效果，是对网络

公共空间的一种整合，有助于形成政府与社会网络话语权和谐共生的局面。

结 语

反映到公共行政层面，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及其造成的政府治理困局，可以说是社会转型过程中

公民和政府将互联网利用到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次仓促尝试。后现代公共行政有其独特性，互联网

更是加剧了它的复杂程度，但是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关于公共讨论和交往的理论对此仍然具有极大的

指导意义，话语分析也是极有价值的方法。从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到共生共存的网络话语权的构建，

实质是倡导了公共行政中社会话语和政府话语的互动，话语互动其实也是社会和政府互动的过程，这

个过程既可以表述为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意义上的“重复性实践”，也可以表述为公共行政的社

会构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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